
产权仓储转让协议

出卖人：  刘  宇            证件号码： 130602197001300627 

代理人：    /               证件号码：         /           

买受人：  王学识           证件号码：  150402199408100047   

代理人：     /             证件号码：         /            

鉴于，买受人购买了 刘宇 名下（证件号码： 130602197001300627 ）坐落于 

海淀区万柳华府龙园 5号楼 4层 2单元 5018号（室）的房屋（以下简称“该房屋”）

并签署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等一系列交易文件（以下简称“《买卖合

同》”）。现买卖双方就依附该房屋的仓储交易相关事宜，协商一致约定如下：

一、成交价格

出卖人承诺在《买卖合同》约定的房屋总价款内将坐落于_海淀区万柳华府龙园

5 号楼-1 层储藏 2（五层）_号仓储（以下简称“该仓储”）的所有权随同该房屋所

有权一并转让给买受人，出卖人就该仓储不再收取任何费用。建筑面积共_36.9_平

方米（实际面积以产权证登记为准）。

二、网签备案登记

买卖双方于 2026 年 7 月 31 日前含当日 （日期或条件）前提供办理网签备案

登记手续所需的全部材料、签署网签合同等全部文件。

三、仓储权属转移登记

买卖双方于 2026年 8月 18日含当日 （日期或条件）前办理仓储缴税手续及

权属转移登记手续。

若税务部门、权属登记部门要求预约办理税、费缴纳或仓储权属转移登记手续

的时间，则买卖双方应于上述约定时间向税务部门、权属登记部门预约，并按最终

预约时间共同办理。



四、仓储交付

该仓储交付条件为【A】注：请自下列 A、B、C项中选择一项填写。

A、出卖人未将该仓储出租，应于 海淀区万柳华府龙园 5号楼 4层 2单元 5018

房屋交房当日 （日期或条件）将该仓储交付买受人。

B、出卖人已将该仓储出租，应于    /      （日期或条件）解除该仓储的租

赁关系，并于当日将该仓储交付买受人。解除租赁关系需支付的违约金等费用由出

卖人承担。

C、出卖人已将该仓储出租，买受人同意继续履行租赁合同。出卖人应于  /    

（日期或条件）将该仓储交付买受人，即将租赁押金（若有）或保证金（若有）及

剩余租金（自上述日期或条件起，租金归买受人所有）支付买受人，并配合买受人

与承租人办理转租约的相关手续。如上述日期前租赁合同解除或终止，且该仓储未

另行出租的，则出卖人应于上述日期将该仓储交付买受人。

 该仓储交付前发生的物业管理费由出卖人承担。出卖人同意将该仓储专项维修

资金即公共维修基金的账面余额无偿转移至买受人名下。该仓储交付前，相关部门

要求缴纳/续交该仓储专项维修资金的，由出卖人缴纳/续交；该仓储交付后，由买

受人缴纳/续交。

仓储质量问题及由此产生的风险在仓储交付时转移至买受人，即交付前既已存

在的仓储质量问题由出卖人维修并承担费用，由此给买受人或第三人造成的损失由

出卖人赔偿。仓储交付后产生的质量问题及由此引发的损失，由买受人承担。

五、 税、费承担

该仓储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应缴纳的各项税、费由【 B 】承担。

A、出卖人     B、买受人    C、买卖双方按照国家及北京市的相关规定

出卖人应配合提供缴纳税、费所需的相关票据（包括但不限于购房发票原件、

契税完税凭证等）。若因出卖人无法提供缴纳税费所需票据导致税、费增加的，则

增加部分由出卖人承担。在合同正常履行过程中，因国家或政府调整税率，致使相

关税款增加的，则增加部分由本协议约定的税费缴纳主体承担；因法律、法规或政



策原因须缴纳新的税种、费种的，由法律、法规或政策规定的缴纳方缴纳。

六、仓储产权及具体状况的承诺

出卖人保证对该仓储享有合法的所有权，并保证该仓储可单独买卖。且该仓储

转让符合法律法规及北京市有关规定及政策、符合上市交易条件；出卖人承诺其配

偶及其他共有权人、抵押权人（如有）均知晓并认可本次交易；该仓储无查封、保

全等强制措施，不存在任何优先购买权及租赁纠纷；出卖人之代理人、买受人之代

理人均承诺已获得真实、合法、有效授权，代表本人真实意愿签署相关文件。

若本次交易所签订的协议或文件，因与上述情况不符被解除、撤销或认定无效，

则违反承诺一方应向另一方承担相当于本协议约定房屋总价款的 5‰作为赔偿金。

本条属于独立条款，在本协议被解除、撤销或认定无效的情况下，可依据本条

款追究承诺方的赔偿责任。

（二）买受人确认如下：遵守物业等相关部门规定；不得擅自改变该仓储的用

途，或利用该空间放置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有害物体；不做其他法律所禁

止的行为。

七、违约责任

1.若《买卖合同》被解除，则本协议随之解除，买卖双方就该仓储交易事宜不

再单独追究违约责任。

2.若《买卖合同》相关交易流程延期履行的，仓储交易流程相应顺延，买卖双

方针对该仓储顺延不再单独追究责任。

3.若因本协议任一方原因导致该仓储无法按期办理相关手续的，每逾期一日，

违约方需按房屋总价款的 0.1‰标准承担违约责任。

4. 因本协议任一方违约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或解除，或逾期超过十五个工作日

的，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按照房屋总价款的 5‰承担违约责任。

5.本协议解除的，不影响《买卖合同》的履行。



第八条  不可抗力

因不可抗力不能按照约定履行本协议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

除责任，但因不可抗力不能按照约定履行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及时告知另一方当事人，

并自不可抗力事件结束之日起柒日内向另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明。

九、争议解决方式

本协议项下发生的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一方均可以下列第 1 

种方式解决：

1.依法向仓储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提交 × 仲裁委员会仲裁。

十、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买卖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一式三份，买卖双方各执一份，

居间方备案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出卖人（签章）：　　　　　　　　　 买受人（签章）：                

代理人（签章）：　　　　　　　　   代理人（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网签授权委托书

出卖人（委托人）：  刘   宇             代理人：                   

买受人（委托人）：  王学识               代理人：                                    

委托人作为买卖坐落于                              号仓储（简称“该仓

储”）的当事人，现就委托北京麦田房产经纪有限公司按本协议约定协助双方办理网

签备案登记手续事宜约定如下：

一、买卖双方就买卖坐落于 海淀区万柳华府龙园 5 号楼 4 层 2 单元 5018 号

（室）房屋（简称“该房屋”）签署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出卖人承诺在

约定的房屋总价款内将该仓储的所有权与该房屋所有权一并转让给买受人，出卖人

就该仓储不再收取任何费用。现双方协商一致，约定如下：

（一）买卖双方授权居间方按人民币             元（¥         ）的价格

（不得低于该仓储原值）为该仓储办理网签备案登记。

（二）因本次仓储交易产生的税费由 买受人 承担。

（三）若因买卖任一方不同意按照前述价格办理网签备案登记手续，要求变更

价格导致税费增加的，则增加部分由提出变更一方承担。

二、网签备案登记的其他信息：

1、租赁情况为：       无          

2、抵押情况为：以网签当日抵押情况为准 

三、委托人出具本委托书后，无需再经委托人确认，便可打印、提交完成。



买卖双方应配合办理网签备案登记，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存量房屋买卖合同》、

提供网签备案登记所需的材料及信息等。

是否办理网签备案登记及网签备案登记内容均不影响《产权仓储转让协议》/

《北京市仓储买卖合同》的效力。

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委托事项办理完结之日止。

出卖人（签章）：                        买受人（签章）：                   

代理人（签章）：                        代理人（签章）：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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